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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 文 件  
 

 

沪教科院﹝2021﹞1号 

 

 

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关于印发 

《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第七届学校教育科研 

成果奖评选试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区教育科学研究室： 

为了进一步调动本市广大中小学、幼儿园领导与教师参与教育科

研的积极性，引导教育科研更好地为教育实践服务，推动群众性教育

科研的持续发展，特启动“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第七届学校教育科

研成果奖”评选工作，参评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 4月 20日。请各区

教育科学研究室按照《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第七届学校教育科研成

果奖评选试行办法》规定，做好成果的申报和推荐工作。 

附件：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第七届学校教育科研成果奖评选试

行办法 

 

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月 11日 

 

抄送：各区教育局办公室、各区教育学院（教师进修学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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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第七届学校教育科研成果奖 

评选试行办法 

 

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校教育科研成果奖是由专业学术机构

专门为中小学幼儿园等基层学校及区级部门开展基础教育科研而设

的奖项，旨在鼓励广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参加教育科研，投身教育

改革，促进内涵发展，保持教育活力，培育教育品牌。为了保障评奖

工作的公平公正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参评范围 

教育科研成果是指由全国、市教育科研规划办和区教育科研管理

部门正式批准立项的课题研究成果，内容涵盖德育、课程、教学、教

师、学生、评价、管理、文化等方面。本次评选接受 2018年 6月 30

日至 2021年 3月 31日之间结题的课题成果。本市基础教育阶段的学

校（以幼儿园、普通中小学校为主，兼顾特殊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等）

及教师，区教育行政部门、区教育学院等部门可以申报。区教育行政

部门、区教育学院等区级部门申报数不超过本区申报总数的 20％。 

二、成果形式 

参加评选的教育科研成果，包括教育研究的著作、论文、研究报

告等（操作手册、教具设计、教材学材、课件软件等，应提交专门的

研究报告作为成果主件）。 

三、评选标准 

主要考察成果的科学性、实践性和创新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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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性：符合教育规律和教育政策，有充分的理论与实践依据；

研究方法运用科学合理，研究过程清晰；研究结论有充分的数据与事

实支撑。 

实践性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有效回应当前教育改革与学校发展

面临的真实问题；成果源自于研究者的亲自实践，具有可操作性和实

用性；成果应用已取得成效。 

创新性：成果对教育现象的规律性有新的认识；对教育的改革与

发展有开拓创新意义；在全市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。 

四、申报办法 

1、各区教育科研管理部门负责本区成果的遴选工作。申报成果的

个人与单位，需向所在地的区教育科研管理部门申报，由其统一推荐，

报送至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。各委属学校及相关教育单位可申报

1-2项成果，不占所在区名额，需通过所在区教育科研管理部门申报，

提交相关成果材料。 

2、每项成果的申报人需是全程参与研究过程，发挥领导核心作用，

做出主要贡献的个人，限定 1位。主要研究人员，是除申报人外，对

成果培育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，人员数不超过 12位。 

3、成果申报实行限额制，闵行、宝山限报 25 项，浦东新区限报

40项，其他区限报 20项。 

4、申报评奖的教育科研成果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（1）《上海市教

育科学研究院第七届学校教育科研成果奖申报表》；（2）教育科研成

果的《内容提要》（5000 字）；（3）教育科研成果的主件；（4）若需

要对成果进行补充说明，可送附件。 

5、各区推荐的科研成果采取网上申报。4 月 20 日前，各区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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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上传。网络平台上线时间、地址及相关说明另行通知。 

6、进入复评环节的成果，需提交纸质成果主件 5份、《内容提要》

5份、《申报表》3份，附件 1份。具体要求另行通知。 

五、组织机构 

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组建评审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。领导小

组由有关领导和专家组成，负责评选工作的重大决策；工作小组，负

责决策落实和具体组织工作。经领导小组审核同意成立的专家组，负

责对申报成果进行初评和复评工作。 

六、评审流程 

1、对申报成果进行资格审核。 

2、对符合条件的申报成果进行网上初评。 

3、对入围成果奖的候选成果进行复评。 

4、对建议为一等奖的成果，进行实地调研和现场考察，评估其实践性。 

5、综合复评与实地考察结果，按程序完成终评工作。 

6、网上公示，无异议后正式发布评奖结果。 

七、奖励办法 

1、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校教育科研成果奖设立一、二、三等

奖，原则上按照申报成果总数的 8％、16％、32％分别设定获奖项数。 

2、获奖成果经核准后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正式公布，并予以表彰。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。 


